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湘人社办函〔2024〕21号

关于做好 2024年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人事

（人力资源）部门：

为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根据《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 25 号），现就 2024 年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继续教育内容和学时要求

（一）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2024 年度公需科

目主题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守好安全生产底线”

“创新驱动发展”（可选择一个或多个学习）。专业科目包括

从事专业工作应当掌握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等

专业知识。

（二）学时要求。专技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每年累

计不少于 90学时（分），其中，公需科目学习不少于 30学时，

专业科目学习不少于 6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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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真开展职称参评人员继续教育学时核认

根据人社部令第 25号第十六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

育情况作为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或申报评定上一级资格的重要条

件”规定，各职称系列、各自评单位在高级职称评审（聘）时，

核实全省统一的《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单》

（以下简称《学时认定单》）。2024年度参评高级职称继续教

育学时核认跨度为 2019~2023 年（博士参评副高按相关规定执

行）。从今年开始，全省专业技术人员参评高级职称继续教育

学时核认全面启用网上核认系统，于 6月至 7月集中办理。

（一）省直单位（含具有职称自评权的高校）高级职称申

报人员学时核认。继续教育培训学时情况由用人单位初审，再

呈交省直主管部门（含省属高校）复审确认，最后报省人社厅

备案。省直单位（含省属高校）专技人员初中级职称继续教育

登记、学时认定等由省直主管部门（含省属高校）按相关规定

自行组织实施。各单位（含省属高校）应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

和外部监督机制，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将定期对用人单位、继续教育机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履责不到位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问责。

（二）市州学时核认。市州参评职称专技人员的继续教育

学时认定，由市州人社部门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其中高级职

称继续教育学时核认统一使用网上核认系统。

（三）其他人员学时核认。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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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由职业专技人员继续教育学时核认按照属地原则，由单位

所在地或人事档案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认办理。

中央驻湘单位 2024年委托我省进行高级职称评审的，继续教育

情况由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再呈报省人社厅备案。

三、其他要求

（一）用人单位需结合本单位发展战略和岗位要求，为本

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提供便利和保障。鼓励用人单

位自行开展线下继续教育培训，可结合行业（单位）特点自主

选题，专业科目报主管部门备案，公需科目按程序报人社部门

备案后组织，培训结果直接认定为当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国家

级、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可面向全省开展继续教育

培训活动，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级、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基地组织的培训所取得的学时全省范围内认可。

（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培训取得的学时，可认定为继续教育学时，根据湖南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管理平台出具的培训合格证书予以认定。

（三）专技人员以前年度已进行学时核认并开具《学时认

定单》的，以前的《学时认定单》可作为相应年度继续教育学

习的佐证材料。如：办理了 2018-2022年学时认定单的，在今年

的高级职称继续教育学时核认中，2019年、2020年、2021年、

2022年继续教育佐证材料上传 2018-2022年学时认定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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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继续教育学时折算细则

2.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个人版）

3.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用人单位版）

4.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上级单位版）

5.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人社部门版）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4年 6 月 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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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继续教育学时折算细则

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都应参加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培训，继

续教育形式、学时核认所需材料、学时折算细则如下：

一、继续教育形式及学时核认所需材料

1. 参加培训班、研修班、进修班的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培训通知、培训课程表（或培训日程安排）、培训签

到表或其他签到形式；

（2）培训通知（或培训签到表、培训课程表、培训日程安

排之一）、结业证书。

2. 参加继续教育实践活动的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实践活动通知、加盖单位公章的派出通知；

（2）实践活动通知（或实践报名表）、实践活动日志。

3. 参加网络平台专业课程等远程教育的提供以下材料：

课程时长（或课程内容）及结业证书。

4. 参加学术会议、讲座、访问、交流等的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邀请函或通知、加盖公章的参会回执、学习笔记等资

料；（2）会议通讯录、邮件回执、财务报账单等其他辅证材料。

5. 参加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的提供结题（项）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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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版著作（译作）的提供含作者名字的著作封面、版权

页及目录复印件。发表论文的提供刊物封面、刊号、含论文标

题和作者姓名的目录复印件。

7. 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的提供专利证书。

8. 主持或参与课题获政府或行业组织奖项的提供获奖证

书。

9. 参加人社部门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的

提供合格证书。

10. “三援”、东西部扶贫协作、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一线等

政府部门特定工作任务的提供派遣通知及考核表等相关辅证材

料。

11. 提升学历层次继续深造的，提供学习课程成绩单；参加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提供考试成绩单。

12. 海外交换（交流）的提供邀请函、回执（或学习资料，

或邀请方颁发的结业证书等）。

二、学时（分）折算细则

1. 参加有关培训、会议等，每天折算为 8学时，半天折算

4学时。

2. 参加政府或行业组织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结题当年可

视同参加专业科目培训。其中省（部）级以上课题（项目）主

持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60 学时，主要完成人（除主持人外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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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30学时，其他参与人认定专业科目培

训 10学时；市（厅）级课题（项目）主持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30学时，其他参与人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10学时。

3. 出版著作（译作）或教材的，出版当年可视同参加专业

科目培训，独立或第一作者可折算 60学时，其他作者可折算 30

学时。在国内外统一刊号刊物发表论文的，当年可视同参加专

业科目培训，独立或第一作者的每篇折算专业科目 30学时；其

他作者的折算专业科目 10学时。

4.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当年视同参加专业科目培训，专

利证书独立或排名第一者可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60学时，排名前

三者可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30学时，其他参与人认定专业科目培

训 10学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证书独立或排名第

一者可认定专业科目培训 30学时，排名前三者可认定专业科目

培训 10学时。

5. 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社科）奖项的，当年可视同参加

专业科目培训，一、二、三等奖分别折算 60学时、30学时、10

学时；获市厅级科技（社科）奖项的，一、二、三等奖分别折

算 30学时、10学时、5学时。

6. 参加人社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水平考试

合格的，每个模块折算专业科目 20学时。

7. 参加“三援”（援藏、援疆、援外）、东西部扶贫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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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级以上特定工作任务人员工作时间为 6 个月的，考核合格

者视为完成当年继续教育 90学时；超过 1年以上的，考核合格

者视为完成外派期间所有年度继续教育 90学时。省级以上特定

任务有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8. 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学历（学位）教育，

当年度通过一门学习课程或考核的，可折算专业科目 30学时。

9. 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当年度通过一门考试

课程的，可折算专业科目 3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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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
（个人版）

一、登录

打开“湖南人社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网址 https://ggfw.

rst.hunan.gov.cn/hrss-pw-ui-hunan/#/login?redirect=%2F，登录个

人账号。

二、进入学时核认申报界面

第 1 步：点击“人才人事”。第 2步：点击“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第 3步：点击“继续教育”。第 4 步：点击“学时

核认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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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核认申报

第 5步：点击“新增学时核认申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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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如实填写学时申报信息，并点击“学时佐证材料

上传”。

第 7步：按要求上传学时申报材料，并点击“上传”。

材料上传说明：

1.上传的材料严格按照继续教育文件要求上传；

2.在国外刊物发表的论文须提供检索材料。



— 12 —

第 8步：点击“保存”。

第 9步：点击“提交”，等待审核。

说明：学时申报信息保存后，在点击提交前，可进行修改，

点击提交后，申报信息无法修改，需要后续审核流程退回后可

修改重新提交。

四、申请学时认定单

学时审核通过后，第 10步：点击“学时证书打印”。第 11
步：选择所需的起始年度。第 12步：点击“查询”。第 13步：

点击下载，下载保存学时认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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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
（用人单位版，适用范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央在湘单位）

一、登录

打开“湖南人社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网址 https://ggfw.

rst.hunan.gov.cn/neaf-ui/#/login，登录单位管理员账号。

二、进入学时核认申报审核界面

第 1 步：点击“人才人事”。第 2步：点击“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第 3步：点击“继续教育”。第 4 步：点击“学时

核认申报单位审核”。



— 14 —

三、学时核认申报审核

第 5 步：点击“查询”，查询本单位职工申报信息。第 6

步：点击“审核”，进入材料审核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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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步：查看单位职工上传的学时材料，对照文件审核职

工所申报的学时。第 8步：符合要求点击“审核通过”，不符

合要求点击“审核不通过”，并说明原因。

第 9 步：选择上级审核单位，填写并正确选择上级单位。

一级单位直接选择经办机构（经办机构指人社部门）。第 10步：

点击“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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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
（上级单位版，适用范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一、登录

打开“湖南人社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网址 https://ggfw.

rst.hunan.gov.cn/neaf-ui/#/login，登录单位管理员账号。

二、进入学时核认申报审核界面

第 1 步：点击“人才人事”。第 2步：点击“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第 3步：点击“继续教育”。第 4 步：点击“学时

核认上级单位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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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时核认申报审核

第 5步：点击“查询”，查询下级单位职工申报信息。第 6

步：查看单位职工上传的学时材料，对照文件审核职工所申报

的学时。第 7 步：不符合要求点击“审核不通过”，并说明原

因。符合要求点击“审核通过”，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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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步：选择上级审核单位，填写并正确选择主管单位或

选择经办机构（经办机构指人社部门）。第 9 步：点击“审核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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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继续教育学时网上核认操作指南
（人社部门版）

一、登录和打开审核界面

登录人社一体化平台账号，第 1步：点击“综合柜员”。

第 2步：点击“待办列表”。

第 3步：点击“人事人才”。第 4步：点击“专技”。第 5
步：点击“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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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步：点击“办理”，可进行单个审核或批量审核。

第 7步，往下翻，选择“审核通过”或“审核不通过”。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4年 5月 6日印发


